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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訂定說明

說明國發會資料集白金標章評分方式

PART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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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治
理

政府開放資料促進多領域應用

• 2015年及2016-2017年，「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」公布開放資料指標
(Open Data Index)評比，臺灣連續2屆獲得第1名，在完整度、深度、
廣度獲得國際肯定。

• 行政院宣示啟動OpenData深化應用元年，中央政府各機關設立政府
資料開放諮詢小組，盼望促進資料品質提升與強化民間應用鏈結。

將政府蒐集的相關數據，供民間使用，發展更多食衣住行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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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不一致提高使用門檻

各地方機關開放資料提供

自102年4月政府推動資料開放以來，截至108年底已累計
開放逾4萬3,722項，並開放多項與公共利益及經濟發展密
切相關之高應用價值資料集。

民間團體接手開放資料

資料來源過於混亂
撰寫方式不一，使用門檻大幅提升

降低開放資料使用意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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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不一致範例

1
不同組織寫法不同

可能有些組織常用民國、有人常用西元

2
相同組織寫法也可能不同

可能A單位會用男性、女性、可能B單位會用male/female

3
代碼表沒有與時俱進

機關類代碼表用到舊版，如職業分類表

4
撰寫時候太自由

可能寫錯了，比如統一編號寫7碼
或金額寫 「 約莫20000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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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應
用
困
難

使用資料每次都需要進行
客製的資料處理

成本太高了，不如就算了

每個資料集都要寫一隻程式去處理

想想就覺得頭痛

有些欄位根本看不懂做什麼用

種類：A/B/C 到底是什麼意思

資料寫錯了，還要手動清理

性別填上台北市，還要額外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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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是什麼

1
描述資料標準欄位

說明欄位作用，使用方式

2
設定資料型別

如字串、數字、代碼表規則

3
設立正規表示式

轉成機讀格式，方便開放資料檢核

讓民間團體更快速瞭解資料樣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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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驗證(1/2)

1 查看現有資料集 2 查看是否有現有的資料標準

園區->無
統一編號->有，商工>共通->統一編號
廠商名稱->有，商工>共通>名稱
電話->有，共通性>共通性>市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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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驗證(2/2)

3
上傳資料集
並選擇對應驗證的資料欄位

4
系統自動驗證，資料是否符合資料格式
若單欄位符合則該欄位通過檢測
每個資料集有20%欄位通過驗證，則可領白金標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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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怎麼用

各機關上傳開放資料
到開放資料平臺

針對資料欄位
選擇驗證的資料標準

這個欄位可以對到...共通性>共通性>地址欄位
這個欄位可以對到...戶政>戶籍資料>個人戶籍資料>役別代瑪
這個欄位好像找不到可以對應的資料標準…先跳過

按照選擇的資料標準
機器自行驗證

對應這個欄位的資料有沒有符合資料標準
若未通過驗證…
機關資料上傳者則須依資料標準修改資料內容

反
覆
驗
證

通過資料標準驗證
民間團體更好取得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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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提出申請、學者專家給予意見
持續修正資料標準

資
料
標
準

訂
定
辦
法

撰寫資料標準文件

機關人員釐清資料標準後，進行資料標準訂定

完成後提報國發會

國發會會進行初審意見回覆，並於修改後進行複審

學者舉辦工作圈，調整資料標準

因應機關需求或民間需求，調整資料標準規則

持續滾動式修正

達到更好的資料標準品質

若沒有適合的資料標準，鼓勵機關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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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質
獎
白
金
標
章

TAIWAN
OPEN DATA 

SCHEMA
PLAN

BETTER 
DATA

2020年
工作圈納入
更多資料標準

8
月

2019年
已開放
線上驗證

2020年
金質獎頒獎
白金標章

10
月

2
月

2020年度金質獎白金標章流程
每個資料集若有超過20%的欄位通過資料標準，可獲得白金標章

標準建立 線上檢核標準審查 制定更多
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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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料標準平臺教育訓練課程

系統操作前臺跟後台流程

PART 2



測試機後臺
https://ms.schema.nat.gov.tw

正式機後臺
https://ms.schema.gov.tw

正式機前臺
https://schema.gov.tw

測試機前臺
https://schema.nat.gov.tw

新版預計109年3月上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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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料標準平臺網址



後臺架構及
授權與建檔介紹

1

2
資料提供者
後臺功能介紹與操作

17

3 機關管理者
後臺功能介紹與操作

課程大綱

4
新版政府資料標準平臺
前臺介紹



PART 1

後臺架構及
授權與建檔介紹



系統後臺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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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臺功能權限

角色權限 O可操作、V可檢視、X不可用

3種角色(系統管理者、機關管理者、資料提供者)具不同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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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流程(1/2) 由系統管理者授權人員成為機關管理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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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流程(2/2) 由機關管理者指派人員成為資料提供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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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檔流程 由資料提供者建立資料標準，遞交機關管理者審查、系統管理者上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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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系統預備

課堂小提醒1：無公務帳號者

平臺使用需有「我的E政府」公務帳號，本教育訓練說明後臺登入方式及角色授權關係

1. 請尚未申請者請至https://www.gov.tw/ 點選右上方『加入會員』進行申請

2. 實機操作時，若參訓人員仍無個人公務帳號，提供測試帳號(具國發會機關管理者、資料提供者權限)試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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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測試帳號 測試密碼

1 itsour schema123

2 lizyan schema123

3 bprock schema123

4 elizabeth285 schema123

5 blue1ue schema123



登入系統預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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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堂小提醒2：有公務帳號者

成為資料提供者需由機關管理者授權；成為機關管

理者則需提交申請單由系統管理者指派

1. 若該機關管理者有參訓，請由其設定人員為資

料提供者

2. 若該機關管理者未參訓，會先以系統管理者權

限，先設定人員為該機關之資料提供者、機關

管理者角色，課後再予以刪除

3. 請參訓人員受訓後回去依授權流程申請角色權

限



系統登入 步驟1：需先註冊申請「我的E政府」公務帳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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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登入 步驟2：以公務帳號、密碼進行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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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登入 成功登入：請選擇角色身分，可[身分切換]所具角色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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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
資料提供者
後臺功能介紹與操作



資料提供者權限
管理資料類別、新增資料標準、可檢視資料標準狀態及資料標準數量統計表及平臺使用統計表、資源下載、

線上申請建立機關管理者權限、申請資料標準下架。

V

O

V

O

O

O

V

V

O

角色權限 O可操作、V可檢視、X不可用

X

O

O

X

X

X

V

V

X

X

O V X

V

O
O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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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登入 成功登入：請選擇資料提供者身分，進行功能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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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：首頁 >最新公告列表、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

可檢視近5筆後臺最新公告、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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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首頁 >前臺訪客統計、後臺使用者統計、資源下載

前臺訪客統計：顯示當月前3名瀏覽頁面，和總累積次數

後臺使用者統計：顯示當月近5位使用者登入資訊，和總累積次數

操作手冊下載

統計圖片下載(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)

統計圖表匯出(前臺後臺使用統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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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功能1：首頁 > 執行事項列表

點擊首頁執行事項[數字]，即可跳轉至執行事項列表頁

依不同審核狀態(待核定、被核定、被退回、被下架、草稿)，檢視或編輯自己個人建立的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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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1：首頁 > 執行事項列表>編輯或下架

專屬個人權限，同機關之其他資料提供者不可編輯他人資料

1. 可[檢視]：全部

狀態

2. 可[ 編輯 ]：狀態

為被核定、退回、

草稿 

3. 可[ 下架 ]：狀態

為被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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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2-1：資料分類>類別列表頁>新增

按[新增]，進行建立一項新類別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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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2-1：資料分類>類別列表頁>新增

只能建立自己機關單位既有主題中，自己機關單位欲使用之新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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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2-2：資料分類>類別列表頁>編輯

按下[編輯]原有類別之名稱，只能編輯自己機關單位建立的類別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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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2-2：資料分類>類別列表頁>編輯

編輯原有類別之名稱，編輯後按下[修改]即完成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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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

按[新增]，進行建立一筆新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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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>新增資料屬性

建立一筆新資料標準，必填領域、主題、類別、中文名稱、英文名稱、說明、資料型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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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>新增資料屬性

使用參照引用功能，選擇另一領域下之領域/主題/類別/欄位，會鎖定編輯並自動帶入「型別」、

「值域」、 「附註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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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>新增資料屬性

版號、提供單位、提供部會為系統自動帶入該帳號所屬機關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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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>新增資料屬性

增加附件連結功能 (1)輸入檔案連結網址 (2)或選擇檔案上傳 (3) 輸入檔案欲顯示名稱 (4)[+]最多5個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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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1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新增>新增資料屬性

[暫存草稿]將此新增頁儲存成為草稿；[申請上架]將此新增頁儲存後送審給機關管理者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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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2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編輯

可[ 編輯 ]：狀態為被核定、退回、草稿之資料標準，進行編輯資料標準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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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可[ 下架 ]：狀態為被核定之資料標準，申請將該資料標準至前臺永久下架，下架後只能於後臺被查詢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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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必填寫資料下架說明，[申請下架]將此資料標準下架頁儲存後送審給系統管理者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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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若系統管理者審查退回，將顯示於上方欄位，則需再次填寫資料下架說明及重新[申請下架]

49

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下架限制：當該欄位要申請下架，須先解除被各機關參照引用之狀態

例如：原本共通資料標準性別[1,2]預備申請下架，且其他資料標準已引用此欄位

資料提供者

可以申請

不
可
以

可否
申請
下架

可否
審核
下架

可以審核

系統管理者

審核
下架

核定 下
架

退
回

填寫下架理由

填寫退回意見

須先解除被各機關參照引用之狀態
系統Email通知：該資料標準預計下架，請參照引用該資料標準之機關重新定義欄位資料標準

一般下架流程

[跳提示]
該欄位已被參照引用，確定通
知參照引用該資料標準之機關
重新定義欄位資料標準

當所有機關都移除參照引用，則可依一般下架流程，重新由資料提供者進行[申請下架]、系統管理者操作[審核下架]

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資料提供者點擊[申請下架]，會「跳出提示：該欄位已被參照引用，確定通知參照引用該資料標準之

機關重新定義欄位資料標準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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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-3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下架

1. 按下 [確定]

(1)系統即會e-mail通知有參照引

用該欄位之各機關資料提供者，

請重新定義欄位資料標準

(2)系統亦會e-mail通知該申請者，

有哪些機關之領域-主題-類別，

參照引用該標準

2. 大部分收到信之資料提供者，會

至平臺重新[編輯]、重新送審[申

請上架]，極少部分未處理信件之

資料提供者，則須由申請下架之

機關自行電話聯繫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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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>資料標準>歷史紀錄

紀錄歷次申請上架之被退回意見、申請下架之被退回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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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功能4-1：資料標準 > 新增資料屬性 > 匯入附件

1. 批次匯入資料標準「附件連結」檔案

2. 依匯入的xlsx檔案內之附件連結所填寫的

「附件檔名」進行比對檔案

3. 必須先匯入附件才能匯入EXCEL，圖檔存

在EXCEL判斷檔案存在於系統中才能匯入

4. 只能ZIP格式的檔案匯入，總檔案限制

500mb以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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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4-2：資料標準 > 新增資料屬性 > 匯出

資料提供者可以匯出所有自己建立的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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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5：權限管理 >申請權限

資料提供者可以線上申請成為機關管理者，填寫完成及上傳申請文件，送出給系統管理者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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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最新公告管理 > 後臺最新公告列表

可以檢視所有後臺最新公告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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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最新公告管理 > 後臺最新公告詳目

可以檢視所有後臺最新公告詳細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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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查看資料標準狀態

可以檢視查看自己機關單位之資料標準審核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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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使用人員登入後臺，申請取用金鑰，系統自動抓取申請者IP，進行申請查詢

系統會產生一個長度為8的字串(由 ip + 一個特定的英文字組成 )作為 Api Token

功能6：API > 申請取用金鑰

目前為公開API，暫不限制來源IP，故無需申請取用金鑰

即可直接取用單一標準API、取用類別標準A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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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Log紀錄 > Log紀錄 可以檢視查詢

1. 下架：資料標準下架通過

紀

2. 編輯：資料標準編輯完成

後記錄

3. 退回：機關管理者或系統

管理者退回資料標準審核

紀錄

4. 審核通過」：機關管理者

審核通過資料標準紀錄

5. 核定上架」：系統管理者

核定上架資料標準紀錄

6. 新增」：新增領域、列表、

類別、資料類型、公告、

回覆問題回報之紀錄

61

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系統通知(小鈴鐺)> 觀看全部

可檢視申請權限建立/移除之成功/退回提醒、帳號權限變動提醒、申請資料標準下架成功/退回提醒、

參照引用下架提醒

62

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通知紀錄> 列表

可檢視資料提供者個人系統通知紀錄，列表由上而下為時間由近至遠序列

63

資料提供者可檢視功能



PART 3

機關管理者
後臺功能介紹與操作



機關管理者權限
管理資料主題、審核資料標準之正確性、授權及管理該部會及所屬機關資料提供者帳號、可檢視資料標準狀

態及資料標準數量統計表及平臺使用統計表、資源下載、線上申請移除機關管理者權限。

V

V

V

O

O

V

V

O

V

角色權限 O可操作、V可檢視、X不可用

X

X

O

X

O

X

V

V

O

X

O V X

V

O
O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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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登入 成功登入：請選擇機關管理者身分，進行功能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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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：首頁 >最新公告列表、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

可檢視近5筆後臺最新公告、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

67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首頁 >前臺訪客統計、後臺使用者統計、資源下載

前臺訪客統計：顯示當月前3名瀏覽頁面，和總累積次數

後臺使用者統計：顯示當月近5位使用者登入資訊，和總累積次數

操作手冊下載

統計圖片下載(領域資料欄位數量統計)

統計圖表匯出(前臺後臺使用統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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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首頁 > 執行事項列表

點擊首頁執行事項[數字]，即可跳轉至執行事項列表頁，檢視所屬機關單位的資料標準

操作功能請至「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上架審核清單」執行上架審核

69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首頁 > 執行事項列表

可[ 檢視 ]所屬機關單位之資料全部狀態

70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功能1-1：資料分類>主題列表頁>新增

按[新增]，進行建立一項新主題名稱

71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只能建立既有領域中，自己機關單位欲使用之新主題

功能1-1：資料分類>主題列表頁>新增

72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1-2：資料分類>主題列表頁>編輯

按下[編輯]原有主題之名稱，只能編輯自己機關單位建立的主題資料

73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1-2：資料分類>主題列表頁>編輯

編輯原有類別之名稱，編輯後按下[修改]即完成修改

74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資料標準 > 列表頁

可[ 檢視 ]所有狀態、所有機關單位之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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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資料標準 > 列表 > 詳目頁

可以檢視所有資料標準詳細內容

[歷史紀錄]

可檢視該筆

資料標準歷

次申請上架

之被退回意

見、申請下

架之被退回

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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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功能2：權限管理 > 申請權限
機關管理者可以線上(1)申請移除自己機關管理者權限，(2)替另一位同仁申請建立機關管理者權限

填寫完成及上傳申請文件，送出給系統管理者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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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：授權管理 > 帳號管理列表

機關管理者可以依機關層級，指派機關單位同仁為資料提供者權限角色

例如：國發會(二級機關)可以指派自己國發會及所屬檔管局(三級機關)；檔管局只能指派自己單位同仁。

78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3：權限管理 > 帳號管理 > 編輯權限

選擇欲指派之人員，按下[編輯]，進入瀏覽帳號資料，並勾取角色權限為資料提供者，按下[儲存變更]完成。

完成後[返回列表]

確認指派成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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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最新公告管理 > 後臺最新公告列表

可以檢視所有後臺最新公告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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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最新公告管理 > 後臺最新公告詳目

可以檢視所有後臺最新公告詳細內容

81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查看資料標準狀態

可以檢視查看自己機關單位之資料標準審核狀態

82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功能4-1：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上架審核清單

機關管理者可以依機關層級，審核機關單位資料提供者之申請上架資料

例如：國發會(二級機關)可以審核自己國發會及所屬檔管局(三級機關)；檔管局只能審核自己單位資料。

[檢視]單筆資

料標準內容，

進行上架審核

83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4-1：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上架審核清單 > 單筆審核

機關管理者進行審核自己機關單位資料提供者之申請上架資料

1. 審閱內容填寫無誤，即可按下[核定]單筆資料標準，送審予系統管理者

2. 審閱內容有誤，必填審查退回意見，即可按下[退回]，予資料提供者重新編輯

84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功能4-2：資料標準狀態清單 > 上架審核清單 > 批次審核
機關管理者進行審核自己機關單位資料提供者之申請上架資料

1. 多筆審閱無誤，即可勾選方框，按下[勾選資料核定]，多筆資料標準送審予系統管理者

2. 多筆審閱有誤且退回意見相同，即可勾選方框，必填審查退回意見，按下[勾選資料退回]予資料提供者重新編輯

85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使用人員登入後臺，申請取用金鑰，系統自動抓取申請者IP，進行申請查詢

系統會產生一個長度為8的字串(由 ip + 一個特定的英文字組成 )作為 Api Token

功能5：API > 申請取用金鑰

目前為公開API，暫不限制來源IP，故無需申請取用金鑰

即可直接取用單一標準API、取用類別標準API

86

機關管理者可操作功能



檢視：Log紀錄 > Log紀錄 可以檢視查詢

1. 下架：資料標準下架通過

紀

2. 編輯：資料標準編輯完成

後記錄

3. 退回：機關管理者或系統

管理者退回資料標準審核

紀錄

4. 審核通過」：機關管理者

審核通過資料標準紀錄

5. 核定上架」：系統管理者

核定上架資料標準紀錄

6. 新增」：新增領域、列表、

類別、資料類型、公告、

回覆問題回報之紀錄

87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系統通知(小鈴鐺)> 觀看全部

可檢視申請權限建立/移除之成功/退回提醒、帳號權限變動提醒

88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檢視：通知紀錄> 列表

可檢視機關管理者角色系統通知紀錄，列表由上而下為時間由近至遠序列

89

機關管理者可檢視功能



PART 4

新版
政府資料標準平臺

前臺介紹



系統前臺架構

91



首頁 提供瀏覽網站最新更新標準清單、熱門領域清單、相關友善連結

呈現最新更新十項資料標準之列表，點擊資料卡連結至『資料標準內容(詳目頁)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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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頁 提供瀏覽網站最新更新標準清單、熱門領域清單、相關友善連結

依近30日點閱數呈現熱門六項資料標準之領域，點擊資料卡連結至該領域之『資料標準列表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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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查詢
一般檢索：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。

進階檢索：支援布林邏輯，可設定搜尋範圍，包含資料提供機關、領域標準分類、資料更新日期。

提供一般檢索或進階檢索功能

於各頁面搜尋資料標準關

鍵字，呈現資料標準列表

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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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查詢
一般檢索：輸入關鍵字進行搜尋。

進階檢索：支援布林邏輯，可設定搜尋範圍，包含資料提供機關、領域標準分類、資料更新日期。

提供一般檢索或進階檢索功能

於政府資料代碼專區頁面

搜尋代碼表關鍵字，呈現

政府資料代碼專區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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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領域 提供各項領域清單、URI下載功能、點閱統計

依各領域被新增建立之日期排序，呈現近30日與累計點閱數，點擊資料卡連結至該領域之『資料標準列表』

全部資料標準URI

各領域資料

標準UR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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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列表 提供瀏覽各項類別資料標準內容、後分類篩選功能、URI下載功能

階層式呈現篩選後領域(數

量)、主題(數量)、類別，

例如：

◆商工領域(33)：該領域

下共有33個類別資料標

準

◆商工領域(33)下有公司

(10)、商業(5)、工廠(6)、

有限合夥(7)、工通(5)，

五種主題

◆公司(10)主題下有組織

10個類別資料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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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列表 提供瀏覽各項類別資料標準內容、後分類篩選功能、URI下載功能

進行篩選欲瀏覽之領域-主

題-類別，例如：

◆商工領域(1)下該領域之

公司(1)主題的「組織分

類類型」類別資料標準

點擊資料卡，進入瀏覽資

標準內容，並使用

◆類別URI下載功能

◆單筆資料格式驗證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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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列表 提供單筆資料格式驗證功能

1. 點擊該筆資料標準最右側欄位之[驗證]

按鈕。

2. 請輸入要驗證的內容。

3. 輸入完成點擊[送出]按鈕

◆符合資料標準格式，顯示「驗證成功」。

◆不符資料標準格式，顯示「驗證失敗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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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料代碼專區
介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取得「統一代碼」主題分類代碼資料於此專區呈現。

提供瀏覽政府資料代碼內容、資料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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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消息 提供瀏覽平臺最新消息

點擊最新消息標題，瀏覽詳細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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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平臺 提供平臺簡介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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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平臺 提供使用說明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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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平臺 提供常見問答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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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平臺 提供平臺簡介、使用說明、常見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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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導覽 提供網站便捷鍵Accesskey說明

政府資料標準平臺架構區塊，網站的便捷鍵Accesskey設定說明、點擊各網站位置名稱則可進入到該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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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回報 提供線上回報使用問題功能

點擊副功能列[問題回報]按鈕，將跳出視窗提供使用者填寫「問題回報」，且系統自動截圖使用者所在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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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版 提供切換英文版介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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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標準API取用服務
本平臺提供API存取介接服務，提供API取用單一資料標準、類別資料標準

詳細使用方式可參閱：常見問答 > 問題5. 怎麼使用API取用資料標準？

109



01 線上提問

02 滿意度調查

03 教材下載

https://reurl.cc/6gpp35

https://reurl.cc/qD99jR

https://reurl.cc/Navn2q



109年度政府資料標準平臺操作手冊

感謝聆聽

一起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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